
文件
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枣 庄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枣 庄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枣 庄 市 公 安 局
枣 庄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枣 庄 市 城 乡 水 务 局
枣 庄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枣 庄 市 大 数 据 中 心

枣财会〔2023〕10号

枣庄市财政局等八部门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等七部门
转发<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
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基础设施

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财政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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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乡水务局、城市管理局、大数据中心，各有

关单位：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等七部门转发<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

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市

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鲁财会〔2023〕19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财政部门、市政基

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工作方

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细化落实责任，强化协调

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政府会

计准则制度和《通知》要求，将本地区、本部门存量市政基础

设施全部纳入政府会计核算。各区（市）行业主管部门于 2024

年 4 月 15 日前将本部门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总结

和入账情况同时报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区（市）财政部门。市

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区（市）财政部门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前

将本部门、本地区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总结和入账

情况汇总至市财政局。

二是明确推进程序，确保取得实效。为保证我市市政基础设

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的顺利推进，明确该项工作推进程序如下：

各区（市）市政单位按时间要求把各项工作进度同时上报市级

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区（市）财政局，保证上报数据口径一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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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完整。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区（市）财政局分别汇总至

市财政局。

三是明确记账原则，加强会计核算。各市政单位要明确单位

所属市政基础设施的范围和类别，按照‘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，

由谁记账’的原则，并结合直接承担后续支出责任情况，合理确

定记账主体，准确开展初始计量，明确入账成本，做好明细核算。

要成立市政基础设施资产清查盘点小组，完成资产清查盘点，建

立资产台账，确保资产不重复、不遗漏。同时，要严格按照《通

知》“关于政策衔接的规定”，确保 2023年 6月 30日前完成已

入账相关资产的重分类、记账主体和明细核算的调整；2023 年

12月 31日前完成本单位存量市政基础设施全部纳入政府会计核

算。

四是精心组织协调，科学确定重置成本标准。根据《通知》

要求，各市要科学确定市政基础设施重置成本标准，重置成本标

准原则上由市级人民政府相关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制定，

县级参照执行。各市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应于 2023年 11

月 30日前完成本地区本行业重置成本标准制定工作，并报省级

人民政府相关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五是开展调查研究，打牢工作基础。2023年 5月 24日，山

东省财政厅下发了《关于开展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调研的

通知》，对我省市政基础设施会计核算工作安排开展调研。按照

要求，请各区（市）行业主管部门对本次调研工作进行配合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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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5日前将调研报告和《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情况统计

表》同时报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区（市）财政局。市级各行

业主管部门汇总本行业情况后，于 7月 13日前交市财政局。各

区（市）财政局负责协调乡镇财政所，补充乡镇级政府会计核算

情况（即：按本《通知》规定应确定为乡镇政府为记账主体的市

政基础设施）的调研，并于 7月 13日前汇总本区（市）调研报

告和《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情况统计表》后，报送至市财

政局。（邮箱：jxjdk-zzczj@zz.shandong.cn）。

各单位在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中如遇到问

题，请及时向市财政局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反馈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枣庄市财政局 陈晓云 8687956

龙周彪 8687908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 猛 8665577

张丽娟 8665580

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李 敏 3289188

枣庄市公安局 刘 宁 3658535

枣庄市交通运输局 牛艳君 8662615

枣庄市城乡水务局 孙馥洋 3313283

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许志光 3330096

枣庄市大数据中心 柴 倩 6827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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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山东省财政厅等七部门转发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

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

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》的通知

2.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调研

的通知

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枣庄市公安局

枣庄市交通运输局 枣庄市城乡水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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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枣庄市大数据中心

2023年 6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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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情况统计表

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 2023年 月 日 金额：万元

表 1 市政交通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 城市道路

道路结构 平方米

交通安全管理设施 组

交通安全防护设施 组

2 城市桥梁

桥梁结构 平方米

交通安全管理设施 组

交通安全防护设施 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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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3 城市隧道

隧道结构 平方米

交通安全管理设施 组

交通安全防护设施 组

通风设施 套

防冻设施 套

消音设施 套

4

城市公共汽电

车客运服务设

施

公交场站 座

电车触线网 米

整流站 座

加油 (气) 站 座

电动公交车充电设施 台

5
城市客运轮渡

设施

码头 座

道路 (引道) 米

标志牌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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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6
城市轨道交通

设施

轨道 千米

区间设施 千米

车站 座

通信设施 套

7
城市轨道交通

设施

通信设施 套

供电设施 套

信号系统设备 套

综合监控系统 套

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套

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套

安防及门禁系统 套

通风、空调与供暖 套

自动售票检票系统 套

站内客运设施 套

车辆基地 座

8 其他交通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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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市政供排水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
城市供水

设施

取水工程 座

供水厂 (站) 座

加压泵站 座

给水管网 千米

2

城市排水

和污水处

理设施

路基、桥面、隧道

排水设施
千米

排水管网 千米

排水泵站 座

污水处理厂 (站) 座

再生水管网 千米

再生水处理厂 座

污泥处理厂 座

3
其他供排

水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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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市政能源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
城市燃气

设施

燃气厂站 座

供气管网 千米

2
集中供热

设施

热源厂 座

供热管网 千米

厂站 座

3
其他能源

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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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市政环卫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
生活垃圾收运

处理设施

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座

生活垃圾转运设施 座

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座

2
建筑垃圾收运

处理设施

转运调配场 座

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座

3 公共厕所

固定式公共厕所 座

活动式公共厕所 座

4 其他环卫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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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市政园林绿化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 公园绿地

绿化工程

平方米

园林附属工程

2 广场用地

绿化工程

平方米

园林附属工程

3 防护绿地

道路防护绿地 平方米

公用设施防护绿地 平方米

4 附属绿地

道路绿化 平方米

环卫设施用地内附属绿地 平方米

5
其他园林绿化

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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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市政综合类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 地下综合管廊

管廊本体 千米

供电设施 套

通风设施 套

监控与报警系统 套

管廊信息系统 套

2
其他综合类设
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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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市政信息通信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 信息基础设施

数据中心 座

智能计算中心 座

2
其他信息通信

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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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 其他市政设施资产构成表

序

号

类别

计量

单位

一、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已累计入账资产

二、2023 年 6

月 30 日前未

入账资产

其中，1.能够

按照初始构

建成本直接

入账的资产

2.需通过评

估或者确定

重置成本等

入账的资产 备注

第一级 第二级 数量

金额

数量 数量 数量

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

1
城市照明

设施

功能照明 杆

景观照明 杆

2
公共停车

场设施

停车基本设施 个

建筑设备 套

管理设施 间

安全防护与环境保护设施 套

3 其他设施

— 46 —




